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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民法发〔2024〕8 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民政局关于社会组织

参与民政领域政策法规制定及评估评价工作的

程序规定》的通知

各相关处室：

现将《上海市民政局关于社会组织参与民政领域政策法规制定

及评估评价工作的程序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2024 年 9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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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民政局关于社会组织参与

民政领域政策法规制定及评估评价工作的程序规定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贯彻落实上海市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联席会议《关于推

进上海社会组织协商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沪社联〔2024〕1 号）

的规定，推进社会组织制度化参与民政领域政策法规制定及评估评

价工作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社会组织参与民政领域下列事项，适用本规定：

（一）法规规章起草和行政规范性文件、标准的制定；

（二）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、公共政策制定；

（三）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的研究与编制；

（四）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执行后的评估；

（五）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。

以上内容，除依法应当保密或临时性、突发性、敏感性以及按

上级要求贯彻执行的事项外，应当充分听取相关社会组织的意见。

第三条（职责分工）

政策法规处负责指导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参与民政领域法规规

章、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重大行政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后评估。

新闻宣传处（研究室）协调推进社会组织参与上海民政事业发

展规划的研究与编制工作，负责对社会组织参与民政领域政策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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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及评估评价工作的宣传。

办公室负责指导社会组织参与过程中的保密管理等工作。

社会组织服务处牵头协调社会组织管理处室推荐合适的社会组

织参与有关工作，牵头开展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能力培训。

各业务处室负责落实社会组织参与本业务领域政策法规制定及

评估评价的具体工作。

第四条（参与环节）

社会组织参与民政领域政策法规制定及评估评价的具体环节包

括：

（一）政策法规文本起草环节；

（二）集体讨论决策环节，邀请公众代表列席的，应当包括社

会组织代表；

（三）政策法规执行后评估评价环节。

各业务处室在推进上述环节工作过程中，应当选择本业务领域

内相关的社会组织参与。跨行业、跨部门的事项，业务处室可向社

会组织服务处提出需求，由社会组织服务处牵头社会组织管理处室

推荐相关社会组织参与。

第五条（参与形式）

社会组织参与民政领域政策法规制定及评估评价工作的主要形

式有：

（一）根据政策法规的类别、影响范围、社会关注度等因素，

可以采取座谈会、实地走访、书面征求意见、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

听取社会组织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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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起草政策法规草案时，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参

与调研、论证；对于专业性强、涉及特定群体利益的政策法规草案，

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参与起草。

（三）列席局领导专题会议、局长办公会议、局党组会议等重

要会议，提供决策咨询意见。

（四）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参与相关政策法规的执行后评估，

建立定期例会、定期反馈制度。

第六条（意见处理）

对社会组织提出的意见，相关业务处室要认真分析研究并合理

吸纳；对未予采纳的意见，应通过适当方式进行反馈和说明。

第七条（参与效力）

本规定第二条所列事项，未经听取相关社会组织意见的，一般

不得提交集体讨论决策。

第八条（工作报告）

社会组织服务处应定期汇总社会组织参与民政领域政策法规制

定和评估评价工作的情况，推进有效做法分享交流，并每年形成市

民政局贯彻落实《关于推进上海社会组织协商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

的情况报告。

第九条（附则）

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9 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